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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深圳市第二届教育教学科研 
优秀成果奖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   

各高校，各区教育局、各新区公共事业局（社会建设局），局机

关各处室，市局直属各事业单位（学校）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鼓励我市教育工作者出精品力

作，检阅和展示 2008-2011 年间我市教育科研所取得的成就，增

强教育创新能力，做有使命感的教育领跑者，打造教育“深圳质

量”，促进我市教育事业科学发展，根据《深圳市教育教学科研

优秀成果奖励办法》（深府〔2008〕165 号），决定开展第二届

教育教学科研优秀成果奖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和要求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申报资格和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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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成果申报者应当是深圳市各级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驻

深单位的在岗人员或退休人员。 

（二）申报个人成果奖的应当是成果作者本人；申报集体成

果奖的应当是成果的第一作者、项目主持人或第一主编。 

（三）同一申报者限申报一项。 

（四）申报的成果应当是关注深圳市教育现实问题，在理论

上具有新观点、新论证和新方法，或解决教育实践问题、具有较

高应用价值，或设计合理、特色鲜明、利于优化地方课程和学校

课程体系，或理念先进、便于推广、对教育技术有重要改进或突

破。 

二、申报成果范围与类别 

申报成果应当是 2008 年 1月至 2011 年 12 月期间在我市形

成的教育教学科研成果。成果类别和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著作类：含译著和工具书。在国内外正式出版（以第

一次出版时间为准）；多卷本专著以一项成果整体申报；丛书可

以其中独立完整的著作单独申报； 

（二）论文类：国内外公开发表；个人或集体以同一主题发

表于同一刊物上的系列论文，作为论文类一项成果申报； 

（三）课题研究报告类：课题须经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政府

其他部门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、教育科学研究机构、本市高

校、各级学会等独立立项；课题（项目）第一主持人为本市人员；

成果须通过立项部门的正式结题鉴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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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调研咨询报告类：经区级以上党委、政府或教育行政

部门采纳或评价（以采纳或评价的时间为准，并附相关证明资

料）； 

（五）地方课程、校本（园本）课程：课程应连续开设二年

以上，课程建设过程完整，效果明显； 

（六）教育技术成果：包括教育教学管理软件、教育教学辅

助软件、系列课件（含课件素材集），应当有完整的设计说明，

并有区以上教育研究机构组织的鉴定。其中系列课件应当满足一

门学科两学年教学需要。 

（七）下列成果不列入评奖范围： 

1.凡已获市级或市级以上奖励的成果，主要指已获得国家哲

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、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

秀成果奖、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、全国教学成果奖、广

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、广东省教育教学优秀成果奖、深

圳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成果； 

2.权属有争议的成果； 

3.集体撰写汇编的论文集； 

4.尚未结题的立项课题； 

5.未经相关课程、教材管理部门审定或鉴定的中小学地方课

程和教材；中小学校课程使用的教材（含音像材料、图册及教学

辅助材料）。 

三、申报材料及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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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《深圳市第二届教育教学科研优秀成果奖申报评审书》

一式一份（原件）； 

（二）《深圳市第二届教育教学科研优秀成果奖匿名评审书》

一式七份（复印件）； 

（三）深圳市第二届教育教学科研优秀成果奖成果材料： 

1.著作类、地方课程、校本（园本）课程、教育技术成果类

的成果材料提交 3 份原件；申报教育技术成果奖的，应当报送光

盘和使用指引，同时应当有相关的理论说明和应用效果评价材

料； 

2.论文类、课题研究和调研咨询报告类提交 8份，其中原件

1 份，隐去作者姓名复印件 7份。成果复印材料应加盖单位公章； 

（四）成果所需的相关证明材料。 

四、材料报送 

（一）报送方式 

市属各单位、市教育局直属单位、各企业单位和个人的申报

者，申报材料直接提交深圳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

下简称“市教育科学规划办”）； 

各高校、市教育局直属学校的申报材料由学校科研管理部门

统一报送； 

区属各单位、各学校的申报材料，由本区教育科研管理部门

统一报送。 

（二）报送时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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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材料接收部门或单位应当对申报者的资格、申报材料的

规范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查。对合乎规范要求的申报材料应按申报

类别进行分类，并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前统一报送至市教育科

学规划办，同时报送《深圳市第二届教育教学科研优秀成果奖申

报汇总表》电子版（地址：罗湖区红桂路 2087 号天池宾馆七楼

705 室；邮箱：pxwtz@yahoo.com.cn）。 

五、申报表格下载 

相关申报表格，可在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网站

（http://www.szjky.edu.cn）“科研管理”栏目中查找和下载。 

 

 

 

二○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

 

（联系人：潘希武，电话：36853065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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